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0年度判字第 2001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

案由摘要：政府採購法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判字第 2001 號

上  訴  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                        

代  表  人  周功鑫       

訴訟代理人  羅明通  律師

            楊永芳  律師

            王中喆  律師

被 上訴 人  美商．栢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代  表  人  焦中和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2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2857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新

臺幣一百一十六萬三千三百八十八元、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

出新臺幣一十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七元及各該部分之遲延利息暨該

訴訟費用部分均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其餘上訴駁回。

駁回部分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參與上訴人辦理「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新建工

    程委託專案管理服務」限制性採購招標案（下稱系爭採購案

    ），系爭採購案上訴人係於民國（下同）94年 2月 16日公告

    、94年 3月 8日為招標內容變更公告、94年 4月 7日召開評選會

    議，評選結果第一名為澳商聯盛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下稱澳商聯盛公司），第二名為本件被上訴人。但

    上訴人卻遲未對澳商聯盛公司作成得標決定，並開始後續之

    議價程序。為此被上訴人於 94年 9月 22日依約向上訴人要求

    ，對第二名之被上訴人為議價程序，上訴人受理被上訴人之



    請求後，即於 94年 9月 27日公告評選澳商聯盛公司得標。被

    上訴人對上訴人上開決標決定異議，經上訴人作成「異議無

    理由」之異議處理結果。被上訴人仍不服，向訴願機關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提出申訴，並經該會 95年

    5月 5日訴 0940418號審議判斷書作成「原異議處理結果及原

    採購決定均撤銷」之判斷，但就被上訴人主張有關「上訴人

    應對其作成決標，進行後續議價程序」之請求部分，認屬上

    訴人之裁量權限，而交上訴人另行處理。但上訴人最後仍然

    決定不與被上訴人進行後續之締結議價程序。被上訴人乃依

    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規定，於 95年 6月 27日請求上訴人償

    付其因參與系爭採購案備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費用，並

    於 95年 7月 21日對上訴人為催告之意思通知。嗣雙方就該請

    求償付費用事項開會協商並作成會議記錄，被上訴人即依據

    償付會議紀錄，援引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規定，於 96年 2

    月 16日向上訴人請求因參與系爭採購案備標、異議及申訴所

    支出之費用。遭上訴人以 96年 6月 21日台博總字第 096000679

    4號函，予以否准，被上訴人遂提起本件給付訴訟。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一)上訴人雖於 94年 2月 16日原投標須

    知第 13條規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之消極限制，惟上訴人

    於 94年 3月 8日更正投標廠商資格公告時，放寬增加「或其他

    具有本採購專業技術及人力資格需求之單位組成團隊」亦得

    參與投標，上訴人已明示與默示撤銷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

    之限制。又本件係因上訴人認定國內廠商無此能力，轉而屬

    意外國廠商且明示放寬廠商資格至合法登記之外國廠商即可

    ，且由嗣後上訴人決標予外國廠商之默示行為，益證上訴人

    已撤銷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之限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為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與事實不符，顯不可採。(二)上

    訴人主張撤銷錯誤意思表示，惟上訴人開標記錄業已註明被

    上訴人資格審查合格，而不僅該開標記錄迄今未受撤銷，並

    且被上訴人迄今也未受第三人或上訴人撤銷之權利瑕疵，則

    被上訴人符合優勝廠商資格至今自然有效。上訴人臨訟始主

    張其開標記錄意思表示錯誤，主張撤銷，顯已逾除斥期間，

    自非適法。(三)我國與美國政府就政府採購部分於 90年 8月 2



    3日簽定雙邊協議，在該協議內載明協議生效日期至遲為 90

    年 12月 31日，且將上訴人列入該協議適用之市場開放清單範

    圍，即有關上訴人方面之採購係適用上述雙邊協議，而上訴

    人係於 94年 2月 16日招標辦理系爭專案，意即被上訴人在本

    案招標前即非外國廠商參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下稱

    處理辦法）第 2條所指之「非條約協定國之廠商」，故上訴

    人援引投標須知第 13條及處理辦法之規定，排除被上訴人之

    投標資格云云，即於法不符。(四)上訴人主張「例外規定從

    嚴」見解，企圖混淆民法與政府採購法構成要件，無視職權

    調查主義確保行政合法性要求，與政府採購法償付要件特別

    規定，不僅無法保障人民的權利，更無法確保行政的合法性

    ，如此見解顯背離行政訴訟的目的，並增加法無明文之限制

    。(五)審議判斷書指明上訴人所為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其

    事實明確且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本案給付構成要件該當，被

    上訴人償付請求權成立，償付範圍依法已確定，僅償付數額

    未定。(六)必要費用之認定，應依法律慣常解釋，上訴人主

    張經常性費用非必要費用之財務解釋，違反必要費用之法律

    意義。上訴人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事實既屬明確，且為上訴

    人所不爭執，而被上訴人就償付範圍在客觀上可能範圍內已

    為相當主張，並提出詳細證據，法院應審酌上訴人本案故意

    過失程度，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第 2項規定估計或酌定償

    付數額，始符行政救濟與行政訴訟之目的等語，求為判決命

    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4,443,620元及自被上

    訴人請求日 95年 7月 21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 5之

    遲延利息。

三、上訴人則以：(一)我國自 98年 7月 15日始正式成為政府採購

    協定(GPA)之會員，在此之前機關是否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招

    標，端視招標文件有無規定。查系爭招標案於 94年間招標，

    當時我國尚未成為 GPA會員國，對於系爭標案是否開放外國

    廠商採購，依當時處理辦法第 5條規定，應由招標機關於招

    標文件中規定，而系爭投標須知第 13條規定：「本採購案不

    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是以

    本件採購顯然外國廠商不得參與投標。(二)工程會於 88年已



    依其權責認定「依外國法律設立登記之外國公司經我國認許

    後在台設立分公司營業者，為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仍屬外

    國廠商」並予公告，而系爭投標須知第 13條已限制外國廠商

    不得參與投標，被上訴人本欠缺投標廠商之資格甚明，且被

    上訴人於投標前已可自工程會網站公告及投標須知第 13條規

    定中知悉上情，被上訴人關於此節亦有過失，自不得依政府

    採購法第 85條規定，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況被上訴人

    對於系爭標案，並無投標之權，即使得標及簽約，依法亦應

    予解除，且不需賠償得標廠商，從而被上訴人自始至終無從

    期待得標之利益，其因自己之過失所投入備標、申訴等相關

    成本，自不得向上訴人請求賠償。又上開標案得標廠商澳商

    聯盛公司經上訴人以契約本文第 14條第（一)項之規定解除

    合約，澳商聯盛公司向上訴人求償，臺灣高等法院 98年度重

    上字第 39號民事判決亦認定上訴人毋庸賠償，益徵本件被上

    訴人自無從期待自系爭標案取得任何利益，更無從對上訴人

    請求信賴利益損害賠償。(三)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所規

    定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以實際已支出，暨直接且必要者為限。查被上訴人所請求

    之項目，多數未提出實際支付之證明，或無從判斷是否為本

    案備標所必要支出，所請求之金額實不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求為判決駁回被上訴人之訴。

四、原判決以：本案之爭點在於屬外國公司之被上訴人是否得參

    與本案投標？倘於規範基礎上之判斷屬於可以，則被上訴人

    為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如何計算？(

    一)經查本件被上訴人請求項目為：1.為競標行為所投入之

    人力薪資 2,993,560元（包含「公開閱覽」、「公告招標」

    與「廠商評選」三個階段之被上訴人公司職員之薪資支出 2,

    326,776元及協力廠商沈祖海建築師事務所、森海工程顧問

    公司員工徐秉延之工時支出 165,088元、戴期甦建築師事務

    所負責人戴期甦之工時支出 277,648元、佳泰工程顧問公司

    員工黃建祥與吳南傑之工時支出 224,048元）。2.為異議申

    訴活動所投入之人力薪資（包含被上訴人公司職員之薪資支

    出 516,468元、被上訴人聘僱律師之報酬支出 135,000元、戴



    期甦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戴期甦之工時支出 112,560元）。3

    .其他直接成本（包含差旅交通費 2,390元、文件及報告 36,2

    82元、給付予工程會之審議費 60,000元）。4.按照全部人力

    支出 10%計算之管理費 375,759元。5.以上全部費用加總 4,23

    2,019元所對應之營業稅款 211,601元。(二)被上訴人本件請

    求之法規範基礎建立在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其條文明

    定:「第 1項情形（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廠商得向招標機

    關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而上開賠償金額在性質上屬「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意即

    指「被上訴人在相信上訴人會依正當法律程序，公正進行招

    標活動之信賴基礎下，投入人力及物力以爭取得標機會所對

    應之金錢支出事後確定發現上訴人招標不公，以上之金錢支

    付即歸於徒勞，而有由上訴人如實填補之必要」。而上開賠

    償金額之有無及多寡，依舉證責任客觀配置之通說(即規範

    說)，應由被上訴人負擔之。然而針對本案之實證特徵而言

    由於被上訴人在為競標行為時，在上訴人招標作為一切合法

    之常態情況下，競標不代表一定得標，所以被上訴人自然也

    沒有刻意為將來發生蓋然性極低之「信賴利益損害賠償」，

    預先保留相關事證供做證明使用之誘因，因此當事後發生上

    訴人違法招標之變態事實時，被上訴人即有可能面臨舉證困

    難之困境。而這樣個案事實之實證特徵，會使法院在心證形

    成過程中，用經驗法則來實質降低證明高度。(三)關於「被

    上訴人是否具備參與本案投標之資格，並在為投標活動而投

    入成本後，卻因為上訴人之決標決策違法，使其投入之成本

    變為徒勞，而構成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基礎」此一爭點，經

    查：上訴人雖以本案招標時，並不適用政府採購協定(GPA)

    ，且依當時相關之法規範，是否開放外國廠商投標，是由招

    標機關決定，並在招標規範文件中明文揭示其決定內容，以

    為準據，本件之招標規範文件（即投標須知）第 13條明定，

    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復依工程會 98年 5月 6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75340號函釋說明二所載，依外國法律設立登記之外

    國公司經我國認許後在台設立分公司營業者，為外國公司之

    分支機構，仍屬外國廠商等由，而認被上訴人依投標規範文



    件之規定，自始不得參與本次投標，當然也無主張「信賴保

    護損害賠償」之餘地。但查：是否開放國外廠商投標我國工

    程，基本上是由我國政府視自身利益自由決定，並在招標規

    範文件明示，以供潛在之競標事先知悉即可，並無任何法規

    範先驗通案式地禁止國外廠商參與我國公共工程之投標。本

    案中固然 94年 2月 16日公告之本案招標規範文件（即投標須

    知）第 13條明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但上開招標規範

    隨即於同年 3月 8日變更，對廠商資格部分為更正，放寬至「

    其他具有本案採購案專業技術及人力資格需求之單位組成團

    隊」，其實此項放寬，至少已有「許可國外廠商與國內廠商

    合作投標」之規範意涵在其內（至於何一廠商擔任領導出名

    廠商，招標規範並無約定）。再從實證之觀點解釋上訴人上

    述投標資格之放寬，係因為本案涉及博物館興建過程中之管

    理，我國國內民間之營建業根本沒有此等經驗。所以客觀情

    勢上必須引進國外技術。另外從事後投標爭議過程中所呈現

    之客觀事實，亦可確知，上訴人招標之際，早已許可國外廠

    商參與投標，例如上訴人決標對象澳商聯盛公司，與被上訴

    人同樣符合國外廠商之身分。另外當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決

    標提起行政爭訟後，不問是上訴人本身或申訴審議判斷機關

    之工程會，在爭訟及判斷過程中，也從沒有再就「被上訴人

    是否為國外廠商而不得參與競標」一節為任何論述，此等客

    觀情事即明顯呈現上訴人有意讓國外廠商（至少在與我國國

    內廠商搭配之情況下），參與本案之競標。又事實上從上訴

    人事後招標及決標之一連串作為觀之，客觀上也足以使被上

    訴人相信自己具備投標資格，而在此信賴基礎下，繼續投入

    成本來爭取得標機會，因此事後基於上訴人之違法開標決策

    而形成之期待落空，其沒入成本本來即可請求上訴人賠償。

    而上訴人在招標及決標過程中從未對被上訴人提出競標資格

    之質疑，卻在相隔多年後之本案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訴訟中，

    去爭執被上訴人之競標資格，實有違程序法理上之「禁反言

    原則」與行政程序法第 8條所定之「誠信原則」。(四)至於

    被上訴人得請求賠償之金額多寡，則分述如下。1.因本案被

    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金額，在性質上屬為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



    ，而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對價，因此沒有營業稅發生，被上

    訴人關於營業稅款 211,601元部分之請求，自屬無據。又管

    理費 375,759元部分為人力薪資之加成，實有給付利益損害

    賠償之意涵。對此被上訴人雖解釋該筆支出為對應人力服務

    所須提供場所及設備之設算租金或設備折舊，然而被上訴人

    既然在臺灣從事營業活動，無論其是否參與本案之競標活動

    ，均需為此等支出，因此與競標活動不具因果關連性，亦不

    在本案請求範圍內。2.至於被上訴人請求之金額中，有關下

    述直接成本部分則應被許可。即：(1)文件及報告 36,282元

    ，理由如下：此部分支出經原審法院送請工程會鑑定結果，

    雖認：文件及報告之印製及裝訂費用部分，此部分支出應以

    「服務建議書 15本與投標書 1本，且服務建議書總頁數 46頁

    之印製裝訂費用為限」(同上審理卷第 280頁以下）、異議申

    訴及公文費用部分，「建議自行核算影印頁數核算」、郵遞

    雙掛號費用除 78元外，其餘部分是否正確無從判斷、快遞費

    775元則認屬必要費用。然而原審法院認為工程會此部分鑑

    定之論述基礎，顯與信賴利益損害賠償之精神不符。簡言之

    ，工程會是以招標規範對文書份數之要求與其機關本身是否

    收到文件做為判斷費用支出必要性之判準，但這樣的判準有

    無視社會實證現象之偏頗性，忽略了競標者在競標過程中為

    了贏得勝利，事前之文件準備及郵寄作業必然會超過招標規

    範要求者，因此以招標規範之文件頁數及其機關本身收到郵

    政回執當成證明費用支出必要性之實證基礎，其不妥當性極

    其明確，應不予採納。實則前已言之，在信賴利益損害賠償

    之案件中，對請求權人而言，義務人違反約定所造成之信賴

    落空，在損害發生之始，請求權人根本不會預料義務人會違

    約，也不會預留證據方法，因此權利人在事後即會面臨舉證

    之困難。不過如果在這裏法院同情權利人面臨之資訊處境，

    進而降低其證明程度，馬上又會給權利人對損害範圍「瞞天

    喊價」之誘因，因此在這裏法院必須視不同損害種類與舉證

    難度之關連程度而為證明高度之調整。對以上之支出而言，

    乃屬文書及郵寄費用，金額有限，且占請求損害總額之比例

    極其有限，故權利人為此「費用真實性及關連性事實」造假



    之可能性甚低，且依日常經驗法則言之，上開支出之金額與

    本件標案金額規模（1億 8千萬元）相比較，其投入金額之比

    例實無不合理之處，應認定其金額之真實性及必要性均可證

    明為真正，而應許可。(2)給付予工程會之審議費 60,000元

    ，此部分支出為因上訴人違法行政行為而生之損害，乃事理

    上之當然，且經送請工程會鑑定結果，亦認其為必要費用，

    事證極其明確。3.另就其他有疑義之部分，須先說明者為被

    上訴人面臨之困境是面對一個違法的政府機關，其很難在事

    前預料到政府機關會違約，因此不會在事前保留競標投入費

    用之證據方法。所以本案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 2

    項之必要，類推適用之正當性則在於：在現代法治國家中，

    人民對政府機關行政行為會遵守法律要求高於社會平均值期

    待，也就不會事前提防機關之濫權違法行為而保留證據，如

    果民事私人紛爭，民事訴訟程序中都容許法官「在當事人已

    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

    況下，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則在政府為損

    害賠償義務人之情形，更應為相同之處理，方符合憲法上所

    要求之平等原則。而為預防被上訴人任意提高賠償金額之行

    為，原審法院採取之基本原則是：如果信賴利益之損害內容

    是由競標活動所生者，應該採取較寬鬆之標準。但如果損害

    是因為進行異議程序所生者，則應該採取較嚴格之標準。因

    為當案件進入異議程序，被上訴人對上訴人違約事實已有較

    清楚之認識，也應對「保留證據證明損害」一事預為準備。

    另外就被上訴人協力團隊之支出部分，鑑於在競標過程中，

    協力團隊與被上訴人均知悉競標行為不保證一定會得標，因

    此其等投入成本可能會是「沒入成本」。此時被上訴人與協

    力團隊事前即必須對其等內部民事法律關係為安排，其沒入

    成本風險可能完全由被上訴人承擔，也可能是所有團隊分別

    各自承擔。而在一般日常經驗法則上，則以各自承擔為常態

    。在此情況下，被上訴人即不能就團隊成員之支出向上訴人

    求償。最後當被上訴人投入成本是以支付員工薪資之方式呈

    現時，其所面對之議題將會是：不問被上訴人有無競標本件

    標案，其為維持公司之營運，本來即要僱請員工為其服務，



    然而當其參與本案之競標後，為了在眾多競標者中脫穎而出

    ，當然要動用員工人力做準備，而這些人力投入數量與競標

    活動之關連性最難證明（特別當被上訴人手中有數項競標活

    動同時進行時 ) 。另外被上訴人當因為要競標而需投入員

    工人力，在理論上，其所受之損失為機會成本之損失，這種

    損失金額也很難確定，只能使用推估之方式行之，而且推估

    時還需考量被上訴人的業務風險，此時在缺乏其他有效參考

    座標之情況下，只能依社會常態假設被上訴人投入成本有一

    半之機率會形成沒入成本，而推估其對應之信賴利益損害。

    本件係因上訴人之違法違約行政作為在先，而被上訴人確有

    損失，只是因為舉證困難，而使法院必須類推適用民事訴訟

    法第 222條第 2項規定來酌定損害賠償金額，但審酌被上訴人

    所提之各式各樣參考標準後，只能以上述標準做為一個推估

    標準。4.依上述法理後，被上訴人其他有爭議部分之請求，

    原審法院之准駁結果及其理由形成，如下所述。(1)競標過

    程中被上訴人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支出 2,326,776元部分，

    原審法院認為此等投入若轉換至其他業務活動，僅有一半之

    機率可以產生效益，因此僅許可被上訴人請求 1,263,388元

    。(2)協力廠商之支出 666,784元部分，因為此部分被上訴人

    並沒有實際支付上開款項予協力團隊之員工，而是以帳列應

    付款之方式處理，鑑於被上訴人在民事法律關係之常態上，

    並無承擔競標團隊沒入成本之義務，是其此部分請求應全部

    否准。(3)被上訴人為異議申訴活動所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

    支出 516,468元部分，除了從機會成本之觀點，預估僅有一

    半之機率產生效益外，另外此等費用也是發生在異議申訴程

    序中，此時被上訴人應該已經意識到有搜集證據之必要，即

    使員工工時之證明較為困難，但一般而言，異議申訴資料之

    準備可以建立在競標資料基礎上，因此其投入工時在經驗法

    則上也應再予減半，故其請求金額僅 1/4（即 129,117元）應

    予准許，其餘金額部分應予駁回。(4)被上訴人在異議申請

    程序中聘僱律師之報酬支出 135,000元部分，其支出之真實

    性已經證明，而其支出之必要性基本上是要立基在實證基礎

    上，由案件之繁難度來個案式決定，本案案情複雜，被上訴



    人為踐行異議申訴程序而委請律師，實屬必要，其此部分請

    求應全額許可。對此上訴人及上開鑑定機關表達之鑑定意見

    雖謂：「由於政府採購法並非採取律師強制代理之程序，被

    上訴人亦無不能自為申訴之特別情事，因此律師公費不在必

    要費用之範圍內」云云。惟查信賴利益損害賠償之範圍基本

    上是實證議題，而非規範議題。費用支出與損害形成間之必

    要性判斷亦然，是以不能因為在規範上，政府採購法沒有採

    取律師強制代理原則，即認定被上訴人在異議申訴階段，為

    了說明上訴人之違法行政作為不需要律師之專業協助。實則

    從本案爭訟之複雜性及其二造之爭議強度觀之，被上訴人確

    有尋求律師協助之必要。(5)被上訴人在異議申訴程序中委

    請戴期甦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戴期甦投入工時所生之 112,56

    0元費用，因為其沒有實際支付，而且在常態情況下，被上

    訴人在內部民事法律關係中並無支出此等費用之義務，因此

    此等請求應予剔除。(6)直接投入之差旅交通費 2,390元部分

    ，因為被上訴人提供之出差記錄，無法證明與本案競標活動

    或異議申訴活動間具有關連性，而此等費用支出具有特定性

    ，與員工工時投入之證明不同，應該比較容易證明，在缺乏

    關連性事證之情況下，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予否准。(五)

    總結以上所述，爰以原判決附表說明被上訴人請求金額及原

    審法院許可金額之差異，被上訴人之請求於本金 1,523,787

    元之範圍內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本金數額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查：

(一)按「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

    適法之處置。」「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

    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分別為政府

    採購法第 85條第 1項及第 3項所明文。

(二)本件被上訴人參與上訴人辦理系爭採購招標案，評選結果第

    一名為澳商聯盛公司，第二名為被上訴人；但上訴人卻遲未

    對澳商聯盛公司作成得標決定，並開始後續之議價程序。為

    此被上訴人於 94年 9月 22日依約向上訴人要求，對第二名之

    被上訴人為議價程序，上訴人受理被上訴人之請求後，即於



    94年 9月 27日公告評選澳商聯盛公司得標。被上訴人對上訴

    人上開決標決定異議，經上訴人作成「異議無理由」之異議

    處理結果。被上訴人仍不服，向工程會提出申訴，並經該會

    95年 5月 5日訴 0940418號審議判斷書作成「原異議處理結果

    及原採購決定均撤銷」之判斷，但就被上訴人主張有關「上

    訴人應對其作成決標，進行後續議價程序」之請求部分，認

    屬上訴人之裁量權限，而交上訴人另行處理。但上訴人最後

    仍然決定不與被上訴人進行後續之締結議價程序。被上訴人

    乃依政府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規定，於 96年 2月 16日向上訴人

    請求因參與系爭採購案備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費用。遭

    上訴人以 96年 6月 21日台博總字第 0960006794號函，予以否

    准，被上訴人遂提起本件給付訴訟。原審法院審理後，判決

    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 1,523,787元及自 95年 7月 21日起至清

    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遲延利息，並駁回被上訴

    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本件上訴。經查原判

    決關於判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異議成本--聘請律師報酬

    135,000元、直接成本--文件及報告 36,282元、審議費 60,00

    0元等部分，業已於判決理由中詳予說明上開賠償金額在性

    質上屬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又是否開放國外廠商投標我國

    工程，基本上是由我國政府視自身利益自由決定，並在招標

    規範文件明示，以供潛在之競標事先知悉即可，並無任何法

    規範通案禁止國外廠商參與我國公共工程之投標，本案中固

    然 94年 2月 16日公告之本案招標規範文件（即投標須知）第

    13條明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但上開招標規範隨即於

    同年 3月 8日變更，對廠商資格部分為更正，放寬至「其他具

    有本案採購案專業技術及人力資格需求之單位組成團隊」，

    其實此項放寬，至少已有「許可國外廠商與國內廠商合作投

    標」之規範意涵在其內；另外從事後投標爭議過程中所呈現

    之客觀事實，亦可確知，上訴人招標之際，早已許可國外廠

    商參與投標，如上訴人決標對象澳商聯盛公司，與被上訴人

    同樣符合國外廠商之身分；且上訴人在招標及決標過程中從

    未對被上訴人提出競標資格之質疑，卻在相隔多年後之本案

    信賴利益損害賠償訴訟中，去爭執被上訴人之競標資格，實



    有違程序法理上之「禁反言原則」與行政程序法第 8條所定

    之「誠信原則」；有關上述文件及報告 36,282元之支出，乃

    屬文書及郵寄費用，金額有限，且占請求損害總額之比例極

    其有限，故權利人為此「費用真實性及關連性事實」造假之

    可能性甚低，且依日常經驗法則言之，上開支出之金額與本

    件標案金額規模（1億 8千萬元）相比較，其投入金額之比例

    實無不合理之處，其金額之真實性及必要性均可證明為真正

    ，而應許可；給付予工程會之審議費 60,000元，此部分支出

    為因上訴人違法行政行為而生之損害，乃事理上之當然，且

    經送請工程會鑑定結果，亦認其為必要費用，事證極其明確

    ；又被上訴人在異議申請程序中聘僱律師之報酬支出 135,00

    0元部分，其支出之真實性已經證明，而其支出之必要性基

    本上是要立基在實證基礎上，由案件之繁難度來個案式決定

    ，本案案情複雜，被上訴人為踐行異議申訴程序而委請律師

    ，實屬必要，其此部分請求應全額許可等事項，並均已敘明

    其證據取捨、認定事實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違反證據法則

    及論理法則等情事。又被上訴人於 95年 6月 27日及 95年 7月 21

    日，函請招標機關上訴人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

    出之必要費用，上訴人並據以召開協商會議（96年 1月 23日

    決議事項：一、請栢誠公司依採購法第 85條第 3項所定範圍

    ，提具請求費用之明細資料及相關單據，以利認定費用支出

    之必要性。二、本院將俟栢誠公司提出之請求費用明細後，

    由本院委任會計師或其他第三公正單位認定應償付之必要費

    用及辦理後續應辦事項。），並函覆被上訴人經審酌後歉難

    准予等情，有被上訴人 95年 7月 21日函，上訴人 96年 1月 23日

    協商會議紀錄、96年 1月 25日函、96年 6月 21日函等件附卷可

    參（原審卷第 39至 43頁、第 101至 103頁）。是原判決就該部

    分金額及自 95年 7月 21日起至清償日止依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民法第 229條第 1項參照）之請求，准被

    上訴人請求，判命上訴人給付，核無違誤，並無所謂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意旨謂：依系爭投標須知第 13條規

    定，外國廠商不可參與投標；則被上訴人既屬外國廠商，其

    於投標前自系爭投標須知已可知悉其欠缺投標廠商資格，則



    其關於此節亦有過失，自不得請求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云云

    ；即非可採。次查，上述工程會 95年 5月 5日訴 0940418號審

    議判斷書（原審卷 1第 11-38頁），係以澳商聯盛公司並非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下稱技服辦法）第 3

    條所指建築師事務所、…等，實難依公司法第 18條第 2項逕

    認屬其他依法令得提供技術性服務之法人；況澳商聯盛公司

    登記營業範圍僅具「II03010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II030

    40大樓管理顧問業」「I503010景觀、室內設計業」等，與

    技服辦法第 3條之規定，依法令得提供上揭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之內容亦屬有別等由，乃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及原採購決

    定；該審議判斷並非以 94年 3月 8日系爭放寬投標資格之公告

    違法而撤銷原採購決定。上訴意旨謂：原判決所據 94年 3月 8

    日放寬投標廠商資格至「其他具有本案投標案專業技術及人

    力資格需求之單位組成團隊」之公告，業經工程會認定違法

    而撤銷決標定讞在案，是被上訴人自無正當信賴之利益可主

    張保護，且綜觀整體之招標規範，上訴人並無開放外國廠商

    參與此次競標之意思表示，亦未刪除投標須知第 13點「外國

    廠商不可參與投標」之規定，原判決就此節未說明不採之理

    由，顯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法云云，亦非可採。

(三)次按認定事實雖為事實審之職權，然如事實審法院認定事實

    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其判決亦屬違背法令

    。又認定事實，須憑證據，不得出於臆測，此項證據法則，

    為行政訴訟所適用(本院 61年判字第 70號判例參照)。原判決

    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16

    3,388元及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29,117元部分，略以

    被上訴人甚難在事前預料到政府機關會違約，因此不會在事

    前保留競標投入費用之證據方法，本件係因上訴人之違法違

    約行政作為在先，而被上訴人確有損失，只是因為舉證困難

    ，所以本案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 2項規定酌定損

    害賠償金額之必要，方符合憲法上所要求之平等原則；又本

    件競標過程中被上訴人請求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支出 2,326,

    776元部分，此等投入若轉換至其他業務活動，僅有一半之

    機率可以產生效益，因此許可被上訴人請求 1,263,388元；



    又被上訴人為異議申訴活動所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支出 516,

    468元部分，除了從機會成本之觀點，預估僅有一半之機率

    產生效益外，另外此等費用也是發生在異議申訴程序中，此

    時被上訴人應該已經意識到有搜集證據之必要，即使員工工

    時之證明較為困難，但一般而言，異議申訴資料之準備可以

    建立在競標資料基礎上，因此其投入工時在經驗法則上也應

    再予減半，故其請求金額之 1/4即 129,117元，應予准許，固

    非無見；惟查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已於 99年 1月 13日修正公布

    ，並於 99年 5月 1日施行，條文明定：「（第 1項）行政法院

    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

    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

    2項）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第 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原審於 99年 12

    月 2日判決，自得直接適用已公布施行之上揭行政訴訟法第

    189條第 2項規定，毋須再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之規

    定。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

    重大困難者，法院始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

    ，此觀上揭條文自明，換言之，該規定之適用，必須當事人

    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為

    限。本件被上訴人為公司法人，任何支出均有會計憑證以為

    課稅之基礎，且依商業會計法第 38條之規定，各項會計憑證

    ，當事人應至少保存 5年。上訴人請求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

    資支出 1,163,388元及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29,117元

    之損害部分，應先提出實際已支出之人力薪資憑證（如薪資

    扣繳憑單），以證明該項損害之確實存在，法院始得以其不

    能證明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而審酌一切情況，依

    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原判決未依證據逕認定被上訴人受有上

    揭薪資支出之損害，其認定事實未依證據，違反證據法則。

    從而，上訴意旨主張被上訴人未提供實際已支出之人力薪資

    憑證，原判決逕憑被上訴人片面之計算式，即認此為被上訴

    人之損失，有不憑證據認定事實之違誤，即非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異議成本--



    聘請律師報酬 135,000元、直接成本--文件及報告 36,282元

    、審議費 60,000元等及其遲延利息部分，於法並無不合，上

    訴意旨求予廢棄此部分判決，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原

    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163,38

    8元、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29,117元及其遲延利息部

    分，則有上述判決違背法令情事，或為上訴意旨所指摘，或

    為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事項，是上訴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因原判決此部分違背法令影響事實之確定及判決結果，自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理。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行政訴

    訟法第 255條第 1項、第 256條第 1項、第 260條第 1項、第 98條

    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鑫  楨

                              法官  姜  素  娥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許  瑞  助

                              法官  李  玉  卿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楊  子  鋒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


